
广东省科协主管科技类社会组织管理办法
为加强科协组织建设，规范广东省科协主管科技类社会组织的管理工作，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章程》《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全国学会组织通则》《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广东省社会组织工作联席会议等相关文件法规和会议精神，制定本办法。

一、申请业务主管条件

拟新登记成立及已成立的科技类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和社会服务机构，不包括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申请由广东省科协作为业务主管的，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国家关于社会组织登记成立的条件；

（二）其业务属于科技领域中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学科及相关的新兴、交叉或前沿领域，或与科技发展和普及密切相关的领域；

（三）主要发起者应在相关领域有较强的影响力和代表性，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四）应提交广东省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要求的《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承诺书》；

（五）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常设办事机构和专职工作人员；

（六）其业务领域和名称不得与已成立的广东省科协主管科技社团相同或相似。

二、申请业务主管程序及要求

（一）拟新登记成立的科技类社会组织发起者按广东省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要求准备相关资料向广东省科协提交申请，由广东省科协学会学术部对申请材料初步审查并组织专家论证，社会团体经广东省科协常务委员会学会与学术交流专门委员会批准，社会服务机构经广东省科协办公会批准，由发起者向广东省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

（二）自取得《开立临时账户通知书》之日起六个月内，拟新登记成立的科技类社会组织发起者应组织召开会员（代表）大会，通过章程，产生执行机构、监督机构及负责人、法定代表人，成立学会党组织。会议方案应于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前两个月报广东省科协学会学术部审查。会员（代表）大会的结果报广东省科协学会学术部备案。

（三）已成立的科技类社会组织，有申请广东省科协作为业务主管的意愿，经理事会（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可向广东省科协提出书面入会申请。申请加入广东省科协，须提交以下书面材料：

    1.《申请广东省科协作为业务主管的请示》；

    2.民政部门批准成立该社会组织的批件（复印件）、核准的章程；

    3.社会组织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

    4.理事会成员备案表；

5.社会组织自成立以来的工作综述（包括办公地点、人

员编制、活动经费）；

6.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的决议或纪要；

7.其他需要说明的材料。

广东省科协学会学术部受理社会组织的入会申请，进行审查，提出意见，报广东省科协常委会学会与学术交流专委会审定。
三、权利和义务

广东省科协主管科技类社会组织自动成为省科协团体会员，并享有相应权利，履行相应义务。

(一)享有以下权利：

1.推选代表参加广东省科协代表大会；

2.获得广东省科协的有关资料；

3.申请广东省科协相关项目的资格；

4.参加广东省科协的活动；

5.对广东省科协的工作提出建议、批评和监督。

(二)应履行以下义务：

1.遵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章程》；

2.接受广东省科协领导；

3.执行广东省科协决议和决定；

4.承担广东省科协委托的任务。

四、管理和监督

（一）广东省科协主管科技类社会组织脱离与广东省科协的业务主管关系，须经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向广东省科协提出申请，经广东省科协党组批准后，向广东省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办理相关手续。

（二）广东省科协主管科技类社会组织存在内部治理不规范、活力不足等问题的，广东省科协将对其主要负责人进行工作约谈。

(三）广东省科协主管科技类社会组织有下列情形的，视情节轻重给予限期整改等处理或提请有权处理机关依法依规处理：

1.履职不力、组织涣散的，广东省科协相关业务部门将责令限期整改;

2.限期整改后仍无明显改进的，给予年度工作报告前置审查不通过处理，并视情提请省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解除业务主管关系或对其撤销登记。

（四）广东省科协主管的社会组织在接受处理期间，不得申请广东省科协资助项目。

五、附则

（一）本办法由广东省科协负责解释。

（二）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